
 

2019年 1月 15日 

會議文件 

 

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  

 

加強政府服務承辦商非技術僱員的保障  

 

 

目的 

 

本文件向委員介紹政府將於 2019 年 4 月起實施的改善措

施，以加強保障受僱於政府服務承辦商的非技術員工 1的待遇及

勞工權益。 

 

 

背景 

 

2. 外判是政府部門提供公共服務的其中一種方式。政府部門

可按其運作需要決定外判與否，以及當中的細節。透過外判提

供服務並不罕見，特別是以僱用非技術員工為主的清潔及保安

服務。外判有助政府維持精簡高效的公務員隊伍，也可推動私

人機構開設職位和創造商機，政府亦得以更靈活提供服務。 

 

3. 在外判制度下，當個別政府服務合約完結，有關政府部門

因仍需要該些服務而重新招標時，便有可能轉換服務承辦商，

因而涉及離任的承辦商員工調職或終止僱傭合約等問題。我們

留意到近年當一些政府服務合約屆滿時，離任的承辦商與員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非技術員工是指執行相等於政府第一標準薪級職系人員的職責的人

員。現時第一標準薪級職系人員包括二級停車場管理員、爆炸品倉務

員、工目、園務工人、產業看管員、物料供應服務員、病房服務員、

一級工人、二級工人及工場雜務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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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間就員工是否可享有遣散費／長期服務金2偶有發生爭拗。此

外，如員工獲接辦的承辦商聘用，他們須重新累積服務年資，

才可以享有個別與服務年資有關的法定僱傭福利。 

 

 

跨局跨部門工作小組  

 

4. 基於上述背景，勞工及福利局局長於 2017 年 8 月成立跨

局跨部門工作小組（工作小組），探討如何改善政府外判服務的

制度，以加強保障受僱於政府服務承辦商的非技術員工的待遇

及勞工權益。工作小組由勞工及福利局領導，成員包括財經事

務及庫務局、食物環境衞生署（食環署）、康樂及文化事務署

（康文署）、房屋署 3、政府產業署（產業署）及勞工處。工作

小組的探討範圍包括投標評分準則，讓政府服務承辦商的非技

術員工可獲得更合理待遇。工作小組亦研究了「標準僱傭合

約」4的內容及政府服務合約年期，以加強保障員工按法例應可

享有的勞工權益（如遣散費）。為聽取持份者的意見，工作小組

曾與工會、關注團體、立法會議員、商會等會面作深入討論，並

諮詢採購服務的政府部門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
 根據《僱傭條例》，僱員按連續性合約受僱不少於 24 個月，如因裁員

而遭解僱，或在固定期限的合約期滿後因裁員而不獲續約，或遭停

工，可享有遣散費。僱員按連續性合約受僱滿 5 年，如僱員被僱主解

僱（但並非因裁員或犯嚴重過失而被即時解僱），或在固定期限的合約

期滿後不獲續約，或其僱傭合約在符合《僱傭條例》特訂的條件下終

止，可享有長期服務金。僱員如連續受僱於同一僱主四星期或以上，

而每星期最少工作 18小時，他的僱傭合約便屬連續性合約。  
3
 香港房屋委員會（房委會）為負責制定及推行公共房屋計劃的法定機

構。房屋署為房委會的執行機關，為房委會在有關工作上提供支援。  
4
 政府自 2005 年 4 月起，強制所有服務承辦商須與其聘用的非技術員工

簽訂由政府制訂的「標準僱傭合約」，以清楚列明員工的聘用條件。  

https://www.labour.gov.hk/tc/faq/cap57b_whole.htm#Q2
https://www.labour.gov.hk/tc/faq/cap57b_whole.htm#Q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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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善措施詳情 

 

5. 工作小組已完成檢討工作，並提出一系列適用於以僱用非

技術員工為主的政府服務合約（建築服務合約除外）的改善措

施。行政長官在 2018 年的《施政報告》公布了改善措施，內容

在下文詳述。 

 

增加評分制度下的技術比重及強化工資水平的比重  

 

6. 現時，政府服務承辦商聘請非技術員工的工資，是按市場

機制而釐定，但必須不低於法定最低工資。政府已發出內部指

引鼓勵部門在採購以僱用非技術員工為主的政府服務合約（建

築服務合約除外）時，採用評分制度評審標書。一般而言，技

術方面的評分比重為 30%至 40%，價格方面則為 60%至 70%。

此外，採購部門在使用評分制度採購此類服務合約時，必須在

技術評分下加入工資水平及工時作為評審準則。在其他因素不

變的情況下，競投合約的承辦商如提出給予非技術員工較佳待

遇，會獲較高的評分，從而有較大機會獲批合約。承辦商若獲

批合約，其標書內提出的工資水平及工時，將會成為服務合約

的一部分。目前，政府並無就工資水平及工時在技術評分下的

比重預設上限或下限。 

 

7. 在改善措施下，評審標書採用技術評分的比重將上調，一

般為 50%至 70%，而價格方面則相應下降至 30%至 50%。若採

購部門認為有需要，可將技術評分的比重增加至超過 70%，惟

在任何情況下不得低於 50%。如多於一份投標書在評審時的綜

合評分分數相同，除訂明的例外情況外 5，採購部門會批出合約

予其標書在技術方面獲最高分的投標者。與此同時，為了促使

競投合約的承辦商提高非技術員工的工資，我們將強化工資水

平作為技術評分準則所佔的比重至不少於 25%。綜合而言，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 為減低風險及顧及運作需要，有個別採購部門規定同一地區內的服務

合約不會全部批予同一服務承辦商。就此情況或類似情況，個別部門

可考慮是否作例外情況處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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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兩方面的比重增加後，工資水平在綜合評分中所佔的比重

將不少於 12.5%。 

 

享有合約酬金 

 

8. 為了避免勞資雙方在政府服務合約屆滿時就遣散費／長期

服務金出現爭議，及紓減服務承辦商就需否支付遣散費／長期

服務金的不確定性，及其或會帶來的財政負擔（尤其是在實施

取消使用僱主在強積金制度下的強制性供款「對沖」遣散費／

長期服務金的安排後），在改善措施下，承辦商須遵從政府服務

合約條款及「標準僱傭合約」向其非技術員工支付合約酬金。

按《僱傭條例》所定義的連續性合約受僱不少於一年的非技術

員工在其「標準僱傭合約」屆滿或終止時（包括僱員辭職或被

解僱的情況，但因僱員干犯嚴重過失而被即時解僱除外），可獲

發合約酬金，酬金率為僱員在有關受僱期內的總工資的 6%。合

約酬金可與遣散費／長期服務金「對沖」，這將有助服務承辦商

在投標時預早計算有關開支，並適當地反映於投標的價格內，

以緩解勞資雙方在政府服務合約屆滿時就遣散費／長期服務金

可能出現的爭議，促進和諧的勞資關係。 

 

提早享有法定假日薪酬  

 

9. 根據《僱傭條例》，僱員不論其服務年資的長短，均可享

有每年 12 個法定假日。如僱員在緊接法定假日之前按連續性合

約受僱滿三個月，便可享有該假日的薪酬。作為改善措施之

一，如非技術僱員在緊接法定假日之前已按連續性合約受僱滿

一個月，服務承辦商須遵從政府服務合約條款及「標準僱傭合

約」向該員工發放假日薪酬。 

 

在八號或以上颱風警告信號懸掛時工作獲額外工資  

 

10. 基於個別行業及企業情況各有不同，僱員在八號或以上颱

風警告信號懸掛時是否需要上班，或僱員如需要上班是否會獲

得額外工資，由個別僱主與僱員雙方協定，《僱傭條例》或其他

https://www.labour.gov.hk/tc/faq/cap57b_whole.htm#Q2
https://www.labour.gov.hk/tc/faq/cap57b_whole.htm#Q2
https://www.labour.gov.hk/tc/faq/cap57b_whole.htm#Q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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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工法例沒有作出硬性規定。在改善措施下，如非技術員工需

在八號或以上颱風警告信號懸掛時上班，服務承辦商須遵從政

府服務合約條款及「標準僱傭合約」發放不少於員工本應賺取

的工資的 150%（俗稱「工半」）。  

 

政府服務合約年期  

 

11. 為了提供一個較穩定的工作環境予非技術員工，政府鼓勵

採購部門在其運作情況許可下採用為期至少三年的服務合約。 

 

 

涉及開支 

 

12. 改善措施將有助提升非技術員工的薪酬水平及待遇。根據

食環署、康文署、產業署等採購部門的粗略估計，因應改善措

施而每年所需的額外開支約為三億元。實質成本影響需視乎個

別服務承辦商對改善措施的反應及投標策略而定。 

 

 

落實改善措施 

 

13. 工作小組現正就落實改善措施全速進行各項準備工作，以

期在 2019年 4月 1日起招標的相關政府服務合約，實施該些改

善措施。準備工作包括制訂標準服務合約條款、修改「標準僱

傭合約」及制訂詳細指引予採購部門。為了確保服務承辦商遵

從改善措施向非技術員工提供優化的僱傭福利（包括合約酬

金、法定假日薪酬，及在八號或以上颱風警告信號懸掛時工作

獲額外工資），採購部門會加強其監察及管理承辦商的措施，

例如要求承辦商提交由註冊執業會計師核實的支薪記錄、直接

向前線員工了解支薪情況等。此外，勞工處會舉辦簡介會，向

採購部門及承辦商介紹改善措施。勞工處的勞工督察會主動突

擊巡查工作場所和單獨面見承辦商聘用的非技術員工，以及查

核僱傭紀錄，以監察承辦商遵行改善措施的情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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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. 請委員省覽上述改善措施及提供意見。 

 

 

 

勞工及福利局 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

食物環境衞生署 

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

房屋署 

政府產業署 

勞工處 

 

2019年 1月 




